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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衡
戰
略
地
位
重
要 
日
軍
必
爭

長
沙
有
湘
江
從
中
流
過
，
將
城
市
分
為
河
東
和
河
西
兩
部
分
。
嶽
麓
山
就
坐
落
在
湘
江
西
岸
，
與

長
沙
市
區
隔
江
相
望
，
由
於
地
勢
較
高
，
可
以
俯
瞰
整
個
長
沙
市
區
，
是
長
沙
城
區
的
天
然
屏
障
和
制

高
點
。
國
軍
在
此
部
署
重
砲
，
可
以
有
效
覆
蓋
湘
江
東
岸
的
長
沙
市
區
以
及
日
軍
可
能
渡
江
的
區
域
。

三
次
長
沙
會
戰
，
國
軍
在
嶽
麓
山
的
砲
兵
陣
地
，
對
來
犯
日
軍
適
時
進
行
砲
擊
，
對
保
衛
長
沙
發
揮
了

關
鍵
性
的
重
要
作
用
。

衡
陽
的
地
理
位
置
，
使
其
成
為
連
接
華
中
與
華
南
的
重
要
節
點
，
南
面
可
通
廣
東
、
廣
西
，
西
面

可
達
西
南
大
後
方
的
貴
州
與
四
川
，
北
面
直
通
長
沙
；
這
種
「
四
通
八
達
」
的
地
理
位
置
，
使
其
在
軍

事
上
具
有
極
高
的
戰
略
價
值
，
因
此
衡
陽
的
戰
略
地
位
，
當
時
比
長
沙
更
為
重
要
；
況
且
衡
陽
機
場
是

十
九
、
長
衡
會
戰—

孤
城
浴
血
之
戰 
 
 
 

長
指
長
沙
，
衡
是
衡
陽
。
長
沙
與
衡
陽
均
位
於
湖
南
省
，
同
屬
第
九
戰
區
。
長
沙
是
湖
南
省
的
省

會
，
地
處
湖
南
東
北
部
，
屬
湘
江
下
游
。
衡
陽
則
位
於
湖
南
省
中
南
部
，
是
湘
江
中
游
的
重
要
城
市
，

也
是
粵
漢
鐵
路
和
湘
桂
鐵
路
的
交
會
點
，
其
中
粵
漢
鐵
路
可
連
接
長
沙
和
衡
陽
。
兩
地
直
線
相
距
約

一
百
五
十
公
里
，
衡
陽
位
於
長
沙
的
南
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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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軍
再
攻
長
沙 

戰
術
上
大
調
整 

日
軍
發
動
長
沙
、
衡
陽
之
戰
，
是
在
其
一
號
作
戰
下
，
繼
豫
中
會
戰
打
通
平
漢
鐵
路
南
段
，
取
得

戰
果
後
的
第
二
場
會
戰
，
經
日
軍
檢
討
，
三
次
在
長
沙
與
國
軍
的
會
戰
均
鎩
羽
而
返
，
尤
以
第
三
次
長

沙
會
戰
更
是
損
失
慘
重
，
其
原
因
就
是
只
行
廣
正
面
攻
擊
，
缺
少
第
二
線
兵
團
以
為
因
應
，
因
此
當
國

軍
對
來
犯
日
軍
採
取
向
後
退
卻
，
適
時
轉
移
，
並
強
化
兩
翼
對
日
軍
的
側
擊
、
尾
擊
，
待
誘
使
日
軍
深

入
陷
於
包
圍
，
在
無
應
援
部
隊
之
下
，
屢
嘗
敗
績
。

其
次
，
攻
擊
長
沙
城
區
時
未
能
先
奪
取
嶽
麓
山
高
地
，
攻
擊
中
易
受
來
自
於
嶽
麓
山
高
地
國
軍
的

砲
火
威
脅
。
因
此
日
軍
此
次
對
長
沙
發
動
攻
勢
，
不
但
有
第
二
線
兵
團
，
甚
至
布
置
第
三
線
兵
團
，
不

僅
形
成
強
大
廣
正
面
且
具
縱
深
的
攻
擊
隊
伍
，
更
使
側
翼
得
到
穩
固
，
對
於
攻
占
嶽
麓
山
高
地
，
更
成

為
攻
占
長
沙
城
區
的
先
決
條
件
。

當
時
華
南
地
區
重
要
的
中
美
軍
用
機
場
和
政
府
重
要
的
航
空
中
轉
站
，
也
是
國
軍
空
軍
東
南
空
軍
基
地

和
西
南
空
軍
基
地
的
聯
絡
站
。
太
平
洋
戰
爭
爆
發
後
，
美
國
援
華
志
願
航
空
隊
（
即
「
飛
虎
隊
」
）
和

其
後
的
美
軍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均
曾
在
此
部
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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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號
作
戰
第
二
階
段 

日
軍
欲
取
長
衡

日
軍
依
其
一
號
作
戰
計
畫
，
於
豫
西
會
戰
尚
未
結
束
，
即
發
動
長
衡
會
戰
，
遂
行
第
二
階
段
的
戰

略
目
標
，
以
優
勢
兵
火
力
先
攻
長
沙
，
並
於
擊
破
長
沙
守
軍
後
，
續
沿
粵
漢
路
和
湘
江
向
南
推
進
，
直

取
衡
陽
，
期
以
摧
毀
衡
陽
地
區
的
美
軍
空
軍
基
地
。

日
軍
於
是
從
關
東
、
華
北
暨
濱
海
各
地
區
抽
調
兵
力
，
分
別
集
中
於
重
陽
、
岳
陽
、
華
容
一
帶
。

並
以
七
個
師
團
為
第
一
線
，
以
三
個
師
團
為
第
二
線
兵
團
，
欲
以
鉗
形
攻
勢
，
對
長
沙
行
廣
正
面
的
攻

擊
。
計
使
用
十
個
師
團
、
獨
立
山
砲
五
團
、
重
砲
一
團
、
第
五
航
空
軍
與
特
種
部
隊
，
總
計
兵
力
二
十

餘
萬
人
，
指
揮
官
為
第
十
一
軍
司
令
官
橫
山
勇
。

國
軍
擬
誘
敵
深
入 

包
圍
殲
滅

國
軍
判
斷
日
軍
將
以
廣
正
面
進
犯
之
對
策
，
即
於
第
九
戰
區
以
第
一
、
第
二
十
四
、
第
二
十
七
、

第
三
十
等
集
團
軍
，
各
以
一
部
利
用
既
設
陣
地
，
節
節
予
日
軍
打
擊
，
遲
滯
其
前
進
；
主
力
則
分
別
集

結
，
誘
敵
人
進
入
我
軍
有
利
地
區
，
而
後
趁
其
疲
憊
，
進
而
各
個
包
圍
殲
滅
，
以
打
破
敵
占
取
粵
漢
線

的
企
圖
。

第
一
集
團
軍
：
負
責
贛
北
地
區
，
控
制
高
安
、
奉
新
、
靖
安
、
清
江
及
分
宜
一
帶
防
務
。
第
三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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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
團
軍
：
駐
防
鄂
南
，
扼
守
武
寧
、
麥
市
、
九
嶺
、
保
定
關
等
戰
略
要
地
。
第
二
十
七
集
團
軍
：
鎮
守

湘
北
前
線
，
構
築
楊
林
街
、
新
牆
街
、
八
仙
渡
至
鹿
角
一
線
的
防
禦
工
事
。
第
九
十
九
軍
與
第
二
十
四

集
團
軍
一
部
：
承
擔
湘
西
地
區
的
防
務
，
範
圍
涵
蓋
營
田
、
湘
陰
、
蘆
林
潭
、
沅
江
、
南
咀
、
小
港
，

以
及
石
門
、
澧
水
右
岸
。
此
外
，
第
四
軍
警
備
長
沙
城
防
，
第
十
軍
則
專
責
衡
陽
防
務
。
計
使
用
五
個

集
團
軍
、
兩
個
直
屬
軍
，
總
計
兵
力
四
十
五
萬
人
。
指
揮
官
：
第
九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薛
岳
。
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五
月
二
十
六
日
夜
，
日
軍
第
十
一
軍
集
中
二
十
餘
萬
兵
力
，
以
約
七
個
兵
團
為
第

一
線
，
分
三
路
進
犯
；
二
十
九
日
，
右
翼
（
東
路
）
日
軍
第
三
、
第
十
三
兩
師
團
突
破
通
城
後
，
趨
往

渣
津
、
平
江
。
中
央
方
面
，
日
軍
第
三
十
四
、
第
六
十
八
、
第
一
一
六
等
三
師
團
陷
新
牆
，
趨
汨
羅
江

北
；
左
翼
（
西
路
）
日
軍
以
第
四
十
、
第
五
十
八
、
第
一
一
六
等
三
師
團
及
獨
立
第
十
七
旅
團
各
一
部
，

循
洞
庭
湖
南
趨
沅
江
、
益
陽
，
形
成
廣
正
面
攻
擊
。

此
時
，
國
軍
第
七
十
二
軍
在
通
城
東
南
山
岳
地
帶
，
第
二
十
軍
在
汨
羅
江
北
岸
，
第
三
十
七
軍
在

汨
羅
江
南
岸
，
第
三
十
七
軍
一
部
及
第
七
十
、
第
九
十
九
兩
軍
在
沅
江
、
益
陽
地
區
，
雖
對
敵
堵
擊
，

會
戰
作
戰
過
程
：
（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五
月
二
十
六
日
至
八
月
八
日
）

長
沙
方
面
之
戰
鬥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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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
敵
以
消
耗
，
卻
難
以
阻
敵
前
進
。
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六
月
一
日
，
日
軍
右
翼
兵
團
陷
平
江
；
三
日
，
進
撲
古
港
，
附
近
國
軍
守
軍
分
由

四
面
合
擊
，
戰
況
劇
烈
。
日
軍
中
路
兵
團
進
抵
撈
刀
河
岸
，
國
軍
第
三
十
七
與
第
九
十
九
兩
軍
全
力
阻

擊
。
八
日
，
敵
陷
湘
陰
，
一
部
且
渡
過
湘
江
，
準
備
夾
擊
長
沙
。
左
翼
方
面
，
日
軍
於
沅
江
以
北
，
分

由
連
山
、
汲
水
港
登
陸
，
一
部
向
沅
江
以
南
馬
公
舖
、
黃
泥
橋
進
攻
，
主
力
則
經
文
龍
橋
直
趨
益
陽
。

此
時
兩
翼
日
軍
分
犯
古
港
、
益
陽
，
形
成
廣
正
面
的
鉗
形
攻
勢
。
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六
月
十
二
日
，
東
路
日
軍
從
北
突
破
國
軍
焦
溪
嶺
陣
地
進
犯
瀏
陽
，
瀏
陽
守
軍
國

軍
第
四
十
四
軍
與
來
犯
日
軍
鏖
戰
數
日
，
在
日
機
轟
炸
、
砲
擊
、
燃
燒
彈
助
攻
下
，
我
守
軍
漸
不
能
支
，

十
四
日
，
瀏
陽
失
陷
。
另
外
，
十
二
日
，
撈
刀
河
北
岸
日
軍
竄
至
瀏
陽
河
南
岸
，
分
趨
淥
水
、
長
沙
。
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，
日
軍
中
路
主
力
部
隊
紛
紛
進
抵
長
沙
郊
區
，
對
國
軍
防
守
長
沙
市

區
的
第
四
軍
，
逐
漸
形
成
北
、
中
、
南
、
東
四
面
包
圍
。
十
六
日
，
日
軍
在
航
空
兵
的
直
接
支
援
下
，

向
長
沙
城
發
起
總
攻
，
並
先
攻
擊
嶽
麓
山
砲
兵
陣
地
，
以
避
免
砲
兵
陣
地
對
來
犯
日
軍
形
成
威
脅
與
打

擊
。
守
城
國
軍
第
四
軍
軍
長
張
德
能
，
雖
即
轉
移
長
沙
城
守
備
兵
力
增
援
嶽
麓
山
，
官
兵
因
渡
河
蝟
集

河
岸
，
遭
受
日
機
攻
擊
，
傷
亡
慘
重
。
迄
十
七
日
，
長
沙
要
點
黃
土
嶺
、
紅
山
頭
、
嶽
麓
山
相
繼
失
陷
；

十
八
日
，
長
沙
失
陷
，
第
四
軍
殘
部
遂
突
圍
赴
永
豐
收
容
。

此
次
日
軍
進
犯
除
兵
力
強
大
，
攻
勢
亦
猛
烈
迅
速
，
其
所
控
制
的
第
二
線
兵
團
尚
未
加
入
戰
鬥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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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沙
已
失
。
我
統
帥
部
鑒
於
此
時
原
計
畫
在
長
沙
與
瀏
陽
地
區
與
敵
決
戰
已
難
符
現
況
，
而
態
勢
對
國

軍
產
生
不
利
因
素
，
因
此
擬
誘
敵
深
入
衡
陽
，
欲
乘
日
軍
疲
憊
，
再
行
決
戰
，
故
以
歐
震
兵
團
在
淥
水

兩
岸
地
區
予
敵
以
消
耗
，
並
由
第
四
、
第
七
戰
區
抽
調
兩
個
軍
，
準
備
衡
陽
外
圍
之
決
戰
。
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六
月
二
十
日
，
國
軍
基
於
誘
敵
深
入
衡
陽
，
先
後
放
棄
醴
陵
、
株
口
、
淥
口
、
湘

潭
等
地
，
轉
向
淥
水
南
岸
，
行
持
久
抵
抗
，
阻
敵
南
犯
。
日
軍
則
以
鑽
隙
突
進
之
戰
術
，
沿
湘
江
東
岸

進
襲
，
二
十
三
日
拂
曉
，
竄
抵
衡
陽
近
郊
，
與
守
城
國
軍
第
十
軍
城
外
警
戒
部
隊
爆
發
戰
鬥
，
隨
即
東

犯
攸
縣
，
西
陷
湘
鄉
，
繼
續
南
犯
，
以
牽
制
阻
隔
國
軍
第
九
戰
區
的
應
援
部
隊
，
自
此
國
軍
衡
陽
守
軍

獨
自
於
孤
城
，
陷
入
敵
人
的
包
圍
苦
戰
中
。

衡
陽
守
城
之
戰
計
四
十
七
日
，
其
中
，
國
軍
各
路
援
軍
循
湘
江
東
西
岸
應
援
衡
陽
守
軍
，
但
都
被

日
軍
以
優
勢
兵
力
，
復
以
攻
城
阻
援
戰
術
，
使
各
路
援
軍
大
都
難
抵
衡
陽
近
郊
。
其
中
，
國
軍
第
九
戰

區
第
六
十
二
軍
增
援
欲
解
衡
陽
之
圍
，
雖
在
衡
陽
近
郊
與
圍
攻
日
軍
發
生
爭
奪
戰
，
戰
火
激
烈
，
死
傷

枕
藉
，
卻
終
難
抵
衡
陽
一
步
；
第
二
十
四
集
團
軍
所
屬
第
七
十
九
軍
軍
長
王
甲
本
，
千
里
馳
援
未
果
，

在
衡
陽
失
陷
後
，
第
七
十
九
軍
向
南
撤
退
至
湖
南
東
安
一
帶
構
建
防
線
時
，
在
與
日
軍
的
遭
遇
戰
中
壯

烈
殉
國
。

衡
陽
守
城
之
戰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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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六
月
二
十
六
日
拂
曉
以
後
，
日
軍
在
砲
兵
掩
護
下
，
向
城
外
歐
家
町
、
托
里
坑
、

馬
王
廟
、
胡
坳
、
三
里
亭
附
近
國
軍
警
戒
陣
地
攻
擊
，
警
戒
部
隊
略
事
抵
抗
後
，
逐
次
撤
回
主
陣
地
。

同
時
東
岸
國
軍
之
守
軍
第
一
九○

師
，
與
突
入
機
場
的
日
軍
激
戰
，
戰
事
演
變
成
衡
陽
湘
江
東
西
兩
岸

主
陣
地
，
均
在
日
軍
圍
攻
之
下
，
考
量
兵
力
有
被
日
軍
分
割
顧
慮
，
黃
昏
後
，
國
軍
將
東
岸
部
隊
撤
回

衡
陽
城
，
以
發
揮
整
體
戰
力
。
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六
月
二
十
六
日
傍
晚
，
日
軍
兵
力
續
向
衡
陽
城
西
南
與
南
正
面
發
起
攻
擊
，
兩
軍

激
戰
至
二
十
七
日
黃
昏
，
國
軍
的
五
桂
嶺
、
張
家
山
、
瓦
子
坪
等
陣
地
屹
立
無
恙
，
日
軍
則
在
陣
地
前

遺
屍
數
十
乃
至
數
百
具
不
等
，
攻
勢
頓
挫
。

日
軍
第
一
次
總
攻
：

日
軍
第
一
次
總
攻
：

衡
陽
國
軍
守
軍
以
第
十
軍
為
主
，
由
軍
長
方
先
覺
擔
任
守
城
指
揮
官
，
所
轄
雖
有
四
個
師
的
番

號
，
實
際
可
用
兵
力
不
足
兩
萬
人
，
配
屬
火
砲
十
四
門
，
砲
彈
五
千
餘
發
。
防
禦
配
備
重
點
置
於
城
郊

南
面
和
西
南
面
。
各
師
部
署
：
在
湘
江
東
岸
，
以
第
一
九○

師
在
南
，
暫
編
第
五
十
四
師
（
欠
兩
團
）

在
北
；
湘
江
西
岸
之
衡
陽
城
主
陣
地
，
以
預
備
第
十
師
在
南
，
新
編
第
十
九
師
在
北
，
選
定
有
利
地
形
，

構
築
工
事
，
編
成
防
禦
陣
地
，
軍
司
令
部
位
於
中
央
銀
行
。
日
軍
圍
城
期
間
，
與
國
軍
接
戰
不
斷
，
其

中
對
衡
陽
城
發
起
較
大
的
攻
擊
，
計
有
三
次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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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六
月
二
十
八
日
零
時
以
後
至
七
月
二
日
，
日
軍
再
興
攻
擊
，
據
點
國
軍
誓
死
奮

戰
，
寸
土
不
讓
，
拚
死
相
搏
。
例
如
停
兵
山
據
點
守
軍
，
即
國
軍
預
備
第
十
師
第
三
十
團
第
七
連
官
兵
，

槍
無
子
彈
即
以
刺
刀
與
手
榴
彈
與
日
軍
肉
搏
，
全
連
官
兵
戰
至
最
後
一
個
碉
堡
時
，
僅
存
四
人
，
悉
數

為
國
盡
忠
，
而
據
點
前
的
木
柵
、
鐵
絲
網
、
深
壕
內
，
則
滿
布
數
倍
於
守
軍
的
日
軍
屍
體
。

日
軍
則
殘
酷
不
仁
，
例
如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攻
擊
五
桂
嶺
南
端
陣
地
，
除
大
舉
砲
擊
，

並
利
用
有
利
之
風
向
風
速
，
發
射
毒
氣
彈
，
使
防
守
之
國
軍
一
連
官
兵
，
除
四
人
外
，
陣
中
八
十
餘
人

皆
中
毒
死
亡
。
日
軍
見
未
達
戰
果
，
七
月
三
日
以
後
，
乃
由
全
面
總
攻
改
為
重
點
攻
擊
，
且
多
於
夜
間

行
之
。民

國
三
十
三
年
七
月
十
一
日
，
日
軍
在
其
飛
機
與
火
砲
支
援
下
，
再
次
發
起
全
面
攻
擊
，
戰
況
激

烈
，
延
續
至
十
六
日
結
束
。
戰
鬥
中
日
軍
除
攻
擊
部
隊
外
，
更
於
攻
擊
前
對
我
防
禦
陣
地
先
期
實
施
空

襲
、
砲
擊
，
更
施
以
毒
氣
。
而
國
軍
守
軍
愈
挫
愈
勇
，
西
南
防
禦
正
面
雖
逐
漸
縮
小
，
日
軍
卻
須
付
出

更
大
代
價
。

日
軍
第
二
次
總
攻
：

日
軍
第
二
次
總
攻
：

日
軍
第
三
次
總
攻
：

日
軍
第
三
次
總
攻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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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軍
第
四
次
攻
取
長
沙
，
記
取
前
三
次
失
敗
教
訓
，
適
時
調
整
兵
力
部
署
與
戰
術
作
為
，
國
軍
第

九
戰
區
卻
仍
沿
襲
前
三
次
大
捷
的
戰
術
作
為
，
以
致
難
擋
日
軍
強
勁
攻
勢
，
幸
好
國
軍
在
衡
陽
保
衛
戰

以
劣
勢
裝
備
，
面
對
數
倍
戰
力
優
勢
、
猛
烈
攻
擊
，
甚
或
施
放
毒
氣
的
日
軍
，
均
能
視
死
如
歸
，
頑
抗

到
底
，
堅
守
衡
陽
四
十
七
天
，
打
破
日
軍
揚
言
一
日
攻
克
的
迷
夢
。
守
城
官
兵
悲
壯
慘
烈
的
犧
牲
，
除

彰
顯
了
軍
人
魂
，
更
極
大
消
耗
牽
制
了
日
軍
戰
力
，
除
減
輕
其
他
戰
場
上
的
壓
力
，
更
延
緩
了
日
軍
打

通
南
北
交
通
線
的
戰
略
目
標
。

衡
陽
之
戰
慘
烈
犧
牲 

國
軍
堅
守
四
十
七
天
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八
月
四
日
，
日
軍
鑒
於
第
二
次
總
攻
之
失
利
，
除
將
該
軍
主
力
悉
數
投
入
戰
場
，

並
另
增
援
兩
師
團
戰
力
，
第
十
一
軍
司
令
官
橫
山
勇
更
親
臨
衡
陽
戰
地
，
指
揮
發
起
第
三
次
總
攻
擊
。

在
發
起
總
攻
的
前
兩
日
，
日
機
與
砲
兵
部
隊
已
先
期
對
衡
陽
城
守
軍
與
陣
地
實
施
轟
炸
與
砲
擊
。

總
攻
發
起
後
，
雙
方
激
戰
，
過
程
中
陣
地
失
而
復
得
，
反
覆
衝
殺
者
多
有
。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八
月
七
日

晨
，
日
軍
由
北
城
突
入
，
在
城
內
與
守
軍
展
開
巷
戰
，
衡
陽
守
軍
傷
亡
殆
盡
，
難
以
有
效
堵
擊
日
軍
行

動
，
然
而
軍
長
方
先
覺
不
忍
對
數
千
傷
兵
棄
而
突
圍
，
堅
持
奮
戰
到
底
。
八
月
八
日
凌
晨
三
時
，
日
軍

由
城
北
演
武
坪
及
城
西
北
青
山
之
入
口
突
入
，
續
向
市
中
心
突
進
，
至
凌
晨
四
時
，
第
十
軍
指
揮
所
被

日
軍
突
破
，
衡
陽
要
地
終
陷
於
日
軍
之
手
。
長
衡
會
戰
至
此
結
束
。


